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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环办〔2017〕59 号 

 
 

 

关于贯彻落实全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

有关任务的通知 

 
各有关园区管委会、各区环保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

求，切实推进环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根据《中共南京市委南

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简政放权

激发市场活力重点任务分解的通知》（宁委发[2017]3 号）、《省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商务厅等部门江苏省“区域能评、环评

+区块能耗、环境标准”取代项目能评、环评试点工作方案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[2017]1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有关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快推进多规合一。配合有关部门推进“多规合一”

平台基础设施建设，参与完善“一个平台”空间信息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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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按照动态更新机制，做好“一张蓝图”中环保内容的动

态更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环保局，完成时限：2017 年 10 月） 

二、开展区域性环境现状评价工作。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

及南京生态科技岛经济开发区、南京仙林大学城、南京麒麟科

技创新园（生态科技城）等园区试行开展区域性环境现状评价，

各园区统一付费编制区域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方案并组织实

施，除特殊要求外，评价结果应尽可能满足入区建设项目环评

需求，并定期更新，供入区项目环评共享。受委托的环评机构

和监测机构应严格按照环评导则、有关技术规范及管理要求承

担相应工作并对评价结果负责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园区管委会、

有关区环保局；完成时限：2017 年 10 月） 

三、简化环评手续。 

1. 已通过规划环评审查的规划（含具体建设项目），在

符合国家、省相关管理要求的前提下，建设项目环评内容可根

据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予以简化，简化方式包括在环评文件中引

用规划环评结论、减少环评文件内容或章节等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环保局、各园区管委会、各区环保局；完成时限：2017 年 6

月） 

2. 根据《江苏省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试点工作方

案》和省商务厅、环保厅部署，推进南京江北新区、南京生态

科技岛经济开发区开展改革试点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相关园区

管委会、相关区环保局；完成时限：2017 年 12 月） 

3. “瘦身”环评，简化环评报告中建设项目与资源能源

利用政策、国家产业政策相符性、资源利用合理性分析、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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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与循环经济、污染物总量控制等内容，去除社会环境现状

调查与评价相关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环保局、各园区管委会、

各区环保局；完成时限：2017 年 6 月） 
 

 

 

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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